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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公路收费站点设置审批办事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本市收费公路设置车辆通行费收费站审批的申请与办理。

二、事项名称和代码

事项名称：收费公路收费站点设置审批。

事项代码：0374

三、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 收费公路设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应当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收费公路设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决定。同一收费公路由不同的交通主管部门组织建设或者由不同的公路经营企业经营的，应当按照“统一收费、按比例分成”的原则，统筹规划，合理设置收费站。
2.《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第十二条 收费公路收费站的设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审核后，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一）高速公路除两端出入口和省界外，不得在主线上设置收费站;省界收费站应当联合设置；

（二）非封闭式收费公路的同一主线上，相邻收费站的间距不得少于50公里。

3.《上海市公路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
第四十三条 在收费公路上设置车辆通行费收费站，应当经市公路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收费期限届满的收费公路，市公路管理机构应当组织收费单位及时拆除收费站设施。
四、办理机构

（一）办理机构名称及权限

1.办理机构：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2.办理权限：负责对收费公路收费站点设置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二）审批内容

收费公路收费站点设置审批。

（三）法律效力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收费公路收费站设置的，必须经过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的审核，由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方能在权限范围内设置收费站点。
（四）审批对象

在本市行政区内设置公路收费站点的企业法人、事业或行政单位。

五、审批条件

申请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收费站设置审批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项目应符合国家和本市公路发展规划；
2.项目属于收费公路；
3.收费公路项目具备交付使用条件；
4.符合《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的收费公路的规模、技术等级等要求；
5.管理主体已经确定。属于经营性收费站的，市政府已经批准授予了经营性公路特许经营权。
六、审批数量

无审批数量限制。

七、申请材料

（一）形式标准

符合“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目录”的相关要求。

（二）行政审批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
复印件
	份数
	纸质/
电子报件
	要  求

	1
	上海市收费公路收费站点设置申请文件及情况说明
	原件
	1
	纸质

（A4）
	写明事由、路段起迄点、长度、断面形式等，使用A4纸张

	2
	收费公路设立的批准文件
	复印件
	1
	纸质

（A4）
	

	3
	规划部门批准文件
	复印件
	1
	纸质

（A4）
	可研报告等

	4
	收费站设计图
	原件
	1
	纸质电子文件各1
	


八、审批期限

（一）受理期限：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受理。
（二）办理期限：15个工作日（现场核查、专家评审、市政府审批等时间不计算在内）。

九、审批证件
审批证件为批复文件
十、收费依据及标准
本审批事项不收费。
十一、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一）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1.知情权。有权向行政审批机构了解本办事指南相关情况。
2.获得许可权。有权依据本办事指南向行政审批机构提出申请，并在符合相关审批条件、标准的情况下获得许可的权利。
3.救济投诉权。有权就不服行政审批机构实施的本项具体行政行为，依法提出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也可以向行政审批机构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投诉或者控告。
（二）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1.提供真实材料义务。有义务按照本办事指南要求，提供符合规定形式并确保真实有效的材料。
2.补正材料义务。有义务及时补送行政审批机构依法要求的补正材料。
3.接受核查义务。有义务配合行政审批机构工作人员依法进行核查，并如实提供相关资料、信息。 
十二、申请接收

（一）接收方式

接收部门名称：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接收地址：浦东新区世博村路300号
（二）接收时间

周一至周五 上午9:00—11:30

周一至周五 下午1:30—5:30

十三、咨询途径

电话咨询

（021）23111111转市交通委
十四、投诉渠道

（一）信函投诉

投诉受理部门名称：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通讯地址：浦东新区世博村路300号。

邮政编码：200125
（二）电话投诉

12319
十五、办理方式

适用于一般程序

申请人向市交通委提交规定材料；对提供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市交通委经过实地核查及书面审查（或者组织专家评审）后报送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批准后作出审批决定，以文件形式送达。
十六、决定公开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在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网站（http://www.jt.sh.cn/）上公开。

附 录 1

办事流程示意图













收费公路收费站点设置审批办事流程示意图
决定公开





市交通委10个工作日送达许可决定文件





市交通委15个工作日内审核后报送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批准后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决定








材料补正后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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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不予受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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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审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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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委审核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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